举 报 信
尊敬的xxx所分局：
举报人：身份证号码：
现住：联系电话： 

被举报人小红书账号：ID:xxx（名称：），汉族，男，账号所在地：XXX省

举报人在其个人账号故意发布虐杀流浪猫的帖子，其中包括：_______________；其行为涉嫌公共平台宣扬血腥暴力并进行传播、破坏网络政治生态，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，涉嫌寻衅滋事，请公安机关依法严惩。

涉嫌相关法规：
一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：
第一百二十条之三，制作、散发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的图书、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，或者通过讲授、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参考：宣传血腥暴力内容，如果情节轻微，未造成严重后果，可能依据《反恐怖主义法》进行治安处罚。若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，则可能依据《刑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以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罪或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物品罪定罪处罚，具体刑期和罚金根据情节严重程度而定。

二、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
(五)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、极端主义活动的；
(八)散布谣言，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
(十一)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
  (六)煽动人群歧视、地域歧视等
(八)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、
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等的；
(九)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。

三、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
第二十二条　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含有宣扬淫秽、色情、暴力、邪教、迷信、赌博、引诱自残自杀、恐怖主义、分裂主义、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网络信息。
第二十三条　网络产品和服务中含有可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、实施违反社会公德行为、产生极端情绪、养成不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，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该信息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在信息展示前予以显著提示。
第二十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、图片、音视频等形式，组织、教唆、胁迫、引诱、欺骗、帮助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。

以上是本人的举报内容及证据材料，请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给与受案回执或书面告知；为了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，举报人以及各志愿者均愿意积极配合公安和国安部门的调查，请贵局对该举报内容予以高度重视！望立案侦查为盼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举报人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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